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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开展学校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情况
考核工作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：

为进一步加强学校安全生产管理，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，

全面落实安全生产责任，建立“人人有责、层层负责、各负其

责”的全员安全责任体系，扎实推进学校安全生产治理体系和

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，结合学校实际，经研究，决定开展学校

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情况考核工作，现将相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考核原则和考核依据

（一）考核原则

坚持日常考核与重点考核相结合原则；坚持突出安全责任

制落实与突出重点领域安全工作并重的原则。

（二）考核依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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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中国矿业大学安全生产责任制实施细则》、《中国矿业大

学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规定》

二、考核对象和考核时间

（一）考核对象

牵头负责13个重点领域安全工作的各分委员会和相关责任

单位

（二）考核时间范围

2019 年 7 月至 2020 年 6 月

三、考核内容

（一）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情况

负责领域内安全生产责任制和责任追究体系是否建立，规

章制度是否健全，安全责任网络是否清晰，应急预案是否制定，

突发事件处置机制是否完善，岗位安全职责是否明确，安全工

作职责是否履行到位等。

（二）重点领域安全工作开展情况

消防安全，自然灾害处置、防洪防汛，食品安全、传染病

防控，考试安全，实验室及其危化品安全，网络安全，校园治

安防控、交通安全，校车安全，建筑与施工安全，特种设备安

全、实习实训与社会实践安全，群体性活动安全、中小学、幼

儿园安全等重点领域安全工作的领导责任是否落实、安全责任

体系是否建立、宣传教育是否经常性开展、监督检查是否常态

化进行、风险点是否定期排查、问题隐患是否整改落实等，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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见附件《重点领域安全工作及责任单位情况表》。

四、实施步骤与要求

（一）单位自查。按照“谁主管、谁负责、谁使用、谁负

责”的原则，各相关单位要围绕负责领域安全生产工作的安全

生产责任制落实情况、重点领域安全工作开展情况进行全面摸

底排查，并从工作举措、工作成效和下一步工作思路等方面，

形成自查材料。材料经分管校领导审定、签字同意并加盖单位

印章后，于 6 月 3 日（星期三）前，以纸质和电子文档两种形

式报送校安委会办公室，联系电话：83590013，电子邮

箱:cumtdb@cumt.edu.cn。

（二）专项考评。校安全生产委员会各分委员会、相关责

任单位应就负责领域安全生产工作对各相关单位进行考评，并

将考评办法、考评指标细则，与自查材料一并报送校安委会办

公室。学校将于 6-11 月适时统一组织开展专项考评。

（三）整改落实。各相关单位对自查和考评中发现的隐患、

问题要建立工作台账，逐条研究提出整改举措，对能尽快解决

的问题，要即知即改、立行立改；对短期内整改不了的问题，

要进行风险研判，列出整改清单，明确整改时限，确保件件抓

落实、事事有回音，切实维护校园安全稳定大局。

（四）压实责任。各单位要深刻认识抓好学校安全工作的

极端重要性，校安全生产委员会及各分委员会的办公室挂靠单

位、相关责任部门要根据学校《安全生产责任制实施细则》相



- 4 -

关规定和工作职责范围，着力建立横向到边、纵向到底、不留

死角、不留盲区的安全责任体系，健全“明责、知责、履责、

问责”的安全责任运行机制，确保安全生产责任落实落地落细。

附件：重点领域安全工作及责任单位情况表

中国矿业大学

2020 年 5 月 3 日

中国矿业大学校长办公室 2020 年 5 月 7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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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重点领域安全工作及责任单位情况表

序号 重点领域安全工作 责任单位

1 消防安全
消防安全工作委员会

（牵头部门：保卫处）

2 自然灾害处置、防洪防汛
自然灾害处置工作委员会

（牵头部门：校长办公室、总务部）

3 食品安全、传染病防控
公共卫生安全工作委员会

（牵头部门：总务部）

4 考试安全
教学与考试安全工作委员会

（牵头部门：教务部、研究生院）

5 实验室及其危化品安全
实验室安全管理委员会

（牵头部门：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）

6 网络安全
网络安全工作委员会

（牵头部门：信息化建设与管理处）

7 校园治安防控、交通安全 保卫处

8 校车安全 总务部

9 建筑与施工安全 基建与修缮处

10 特种设备安全 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、总务部

11 实习实训与社会实践安全 教务部、校团委

12 群体性活动安全 校团委、学工处、校工会

13 中小学、幼儿园安全 附属中小学、幼儿园


